
  
 

 
          
 

 
致：所有持牌水喉匠及認可人士 
 
先生／女士: 
 

水務署通函第 4/2006 號 

推行五天工作周後申請水喉匠牌照事宜 
 

 繼政府自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起，成功實施了第一階段的五天工作周後，將於

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推行第二階段的五天工作周。屆時，在灣仔客戶諮詢中心和旺角

客戶諮詢中心會於下列時間辦理水喉匠牌照： 
 

服務地點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、日及

公眾假期 

灣仔客戶諮詢中心 

旺角客戶諮詢中心 
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十五分 休息 

 

 若有查詢，請致電 2829 4453 與何祺威先生聯絡。 

 
 水務監督 

 

 正本已簽署 

 

 (錢柱森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
副本交送:  

 香港持牌水喉匠協會有限公司 

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有限公司 

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 

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有限公司 

 香港水務學會 

 香港給排水學會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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